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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 景 花 園 僭 建 物 事 件  

 回應“屋宇署＂ 9 月 1 日的電郵 

 [個 人 意 見 ， 只 供 參 考 ] 

王  金 殿 博 士  B B S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建 築 及 房 地 產 學 系 副 教 授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工 程 小 組 召 集 人  

2 0 1 0 年 9  月 3 日  

 

本人於 9 月 1 日收到 “屋宇署”  高 級 屋 宇 測 量 師  吳 美 緻 女 士 對本人 8 月 11 日文件

的電郵回覆 (請參閱后附附件 1) 。該回覆內容主要是針對本人提出的 “方案 5”。 其後 9

月 2 日，本人與吳女士也在電話中作一次詳細的討論。 

 

很高興 “屋宇署” 在回覆中及討論上都同意，分隔室內地台與花槽的高度需有以下原則: 

 

" 體 現 花 槽 的 工 作 平 台 和 可 區 分 客 廳 與 花 槽 狀 態 "  

 

而不只是考慮原批準圖則的高度作為唯一準則。該 “屋宇署” 的回覆中也第一次提出了 “去

水及防水”問題這一項新的考慮，及就某些單位如該分隔高度為 150mm 或接近 150 mm 不會

視為乎合上述兩個準則，所以 “方案 5”在該情况下並不適用。從現實上考慮到 豪景花園 單

位類别眾多，有些情况覆雜，本人同意在現階段不能在文字上涵蓋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但

可幸的是能夠達成一些有建設性的原則及共識。 

 

綜合而言，每戶相關業主需要就花槽現有欄柵結構，分隔室內地台與花槽的高度，去水及防

水等問題，聘請獨立註冊結構工程師 / 認可人士向屋宇署呈交評估。就此，本人，法團及居

民在過去一段時間與 “屋宇署” 的多番商討後，本人認為目前 “屋宇署” 與 “業主立案法團” 

有需要盡快召開另一次全屋苑業主可以参與的講解會，讓居民及相關專業人士進一步了解 

“屋宇署” 的各項審批標準及原則包括一些文字上的說明。 

 



王博士： 

> 
>                        新界荃灣深井青龍頭豪景花園 

> 
>          多謝你 8 月 11 日給本署電郵所提供的意見，內容閱悉。現回覆如下﹕ 

> 

>          本署於 5 月向豪景花園業主發出的清拆令包括拆除花槽上的僭建圍欄；及還原花槽與室內分隔位置

原有的固定窗。本署考慮到個案的特殊情況作出酌情處理，擬在業主願意遵從折衷方案(即方案 1 至 4)的有

關規定情況下，接納業主保留僭建圍欄的要求。 

> 
>          就  "方案 4" 而言，本署因應花槽與客廳/睡房的地台水平距離，並考慮矮牆須防止雨水由花槽滲入

室內，認為採納批准圖則 450mm 的高度是恰當的，亦適當有效區分花槽與客廳/睡房。有關詳情，業主可

向認可人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就本署所批准的圖則作詳細了解及提供意見。 

> 
>          你於電郵中為‘矮牆’已被改動的情況下建議的 "方案 5"，提議轉述如下  

> :- 
> 
> ‘如果業主聘用的認可人士認為及證明該"N"的高度足以"體現花槽的工作平台和可區分客廳與花槽狀態"，

及相關的花槽混凝土結構與"方案 3"情況沒有太大差異及有足夠的安全性，而 N 的高度在一般情況下不應小

於 150mm。如在上述情況下，屋宇署應視作為等同 "方案 3" 有 450mm 高度的狀況處理。’ 

> 

>          本署認為方案 5 未有就個別單位考慮到花槽的結構、去水及防水問題，也未能提供證明矮牆高度符

合你建議  "體現花槽的工作平台和可區分客廳與花槽狀態" 的情況。 

> 
>          本署重申，我們所提出的折衷方案是因應豪景花園的情況而作出的酌情處理。業主雖然透過折衷方

案，可保留上述豎設在花槽的僭建圍欄及花槽與睡房/客廳分隔位置上的違例玻璃滑動門或玻璃窗，但這些

裝置仍屬違例建築工程。如日後狀況有變，屋宇署可發出清拆令，要求拆除上述違例建築物。 

> 
>          得悉個別豪景花園業主就業主立案法團的運作有不同意見，本署認為有關業主可以因應自己單位的

實際情況向本署查詢及商談解決方案。 

> 

>          由於你已經向上訴審裁小組提出上訴，本信件內容應在不影響有關上訴及不損害雙方法律權益的基

礎上理解。 

> 
>          最後，多謝你對豪景花園僭建物的關注，如有查詢可與本人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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